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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對“海外國家的子女扶養局補充資料”當局對“海外國家的子女扶養局補充資料”當局對“海外國家的子女扶養局補充資料”當局對“海外國家的子女扶養局補充資料”

所作出的回應所作出的回應所作出的回應所作出的回應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於㆒九九九年㆕月擬備了

㆒份名為“海外國家的子女扶養局補充資料”的研究報告。本文件旨在說

明當局對該份報告的回應。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㆒九九八年㆔月，當時的臨時立法會（簡稱“臨立會”）轄㆘的民

政事務委員會為了掌握更多資料以便考慮有關設立贍養費管理局負責替贍

養費受款㆟收取贍養費的建議，遂要求臨立會秘書處進行㆒項研究，以探

討海外國家負責代收和追收贍養費的㆗介組織的運作情況和成效。現屆立

法會轄㆘的民政事務委員會，於㆒九九八年十㆓月討論了秘書處所擬備的

“海外國家的子女扶養局”報告（首份報告）。該份報告概述了澳洲、新

西蘭、英國和美國的子女扶養局的情況。在討論期間，議員要求資料研究

及圖書館服務部再提供資料，說明各子女扶養局有否檢討所推行的計劃，

以及在檢討過程㆗所找出有待改善的㆞方。

3. 議員所要求的資料，現載於㆒份名為“海外國家的子女扶養局補充

資料〞的報告（第㆓份報告）內。委員會的秘書已於㆒九九九年五月㆓十

八日把第㆓份報告的副本送交民政事務局，以便該局在委員會於㆒九九九

年六月十㆕日舉行會議前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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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回應當局的回應當局的回應當局的回應

㆒般事項㆒般事項㆒般事項㆒般事項

4. 正如首份報告㆒樣，第㆓份報告載有很多有用和詳實的資料，有助

委員會考慮應否在香港設立類似海外國家子女扶養局的贍養費管理局。當

局現正就影響離婚㆟士及其子女的法例和行政措施進行檢討，並會在檢討

時把㆖述兩份報告㆒併加以考慮。民政事務局將就這項檢討向民政事務委

員會提交另㆒份文件，以供委員會於㆒九九九年六月十㆕日的會議席㆖討

論。

5. 首份報告所載的資料，大部分是關於應否在香港設立贍養費管理局

的問題，而第㆓份報告則主要列出設立贍養費管理局所須注意的具體運作

事宜。事實㆖，不論是否設立贍養費管理局，報告所載的部分資料對我們

的檢討工作都非常有用。舉例來說，第㆓份報告附錄 II 所載的“美國各州

在執行子女扶養計劃方面的模範措施”，給我們在制訂追收贍養費措施方

面帶來了若干新意念。根據有關資料，設立贍養費管理局似乎並不是決定

該等措施是否可行的先決條件。

贍養費的評估贍養費的評估贍養費的評估贍養費的評估

6. 第㆓份報告第 5.1 段說：“儘管該 3 個國家同樣察覺到其子女扶養

計劃存在缺陷，但卻無意廢除該項計劃，或恢復實施以法院為本的制度〞。

所謂”以法院為本的制度〞，是指由法院評定贍養費數額的制度，而㆖述

國家在實施這制度時都遇㆖㆒個問題，就是在同㆒國家內不同法院所採用

的標準並不㆒致，所以這些國家才設立子女扶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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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港看來並沒有這個問題存在。我們相信，倡議成立贍養費管理局

的㆟士並非要把評估贍養費的司法權力轉授予行政當局，而我們亦認為不

應轉授。然而，在海外國家，評估贍養費是子女扶養局的主要職能之㆒。

假若本港擬設立的贍養費管理局沒有這項職能，隨著的問題是這會否令該

局在追收贍養費方面的工作效率比不㆖子女扶養局；舉例來說，海外國家

的子女扶養局在評估贍養費的過程㆗已取得贍養費支付㆟的詳細資料，支

付㆟日後如拖欠贍養費，有關資料有助追查支付㆟的㆘落。

子女扶養局的管理子女扶養局的管理子女扶養局的管理子女扶養局的管理

8. 我們從第㆓份報告第 6.9 段至 6.24 段得悉，海外國家的子女扶養局

非常重視僱用具備㆟際關係技巧，以及擅於處理敏感和個㆟問題事務的工

作㆟員。子女扶養局的工作㆟員能符合這方面的要求，實屬重要，因為正

如第㆓份報告第 6.12 段所述，子女扶養局須“顧及㆟際關係的高度複雜性

質，以及在關係決裂後必然產生的壓力和緊張情緒。〞根據報告第 6.22 段

所載，就海外國家的子女扶養局所進行的檢討“亦提醒政府，在服務使用

者的私隱權與贍養費的評估和收取工作之間必須達致平衡，此點十分重

要。〞

9. 報告㆗的㆖述各段也令我們想到另㆒個問題，就是子女扶養局的服

務對象是包括什麼㆟？子女扶養局，或擬設立的贍養費管理局，究竟是作

為贍養費支付㆟的代理㆟、贍養費受款㆟的代理㆟，還是保障訴訟雙方利

益的㆗立第㆔者？擬設立的贍養費管理局所擔當的角色必須明確界定，並

且為贍養費支付㆟和受款㆟雙方所接受，否則便可能受到批評，被指違反

某方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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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㆓份報告第 6.22 段至 6.24 段所論述有關私隱的問題，也提醒我

們注意到較早前就擬設立贍養費管理局進行討論時所忽略的㆒點。在本

港，涉及贍養費的糾紛，就如大多數的婚姻糾紛㆒樣，均被視作純屬爭議

雙方之間的私㆟問題。我們須考慮政府應否直接介入雙方私隱問題，當其

㆗㆒方未必會同意政府介入。

追收贍養費追收贍養費追收贍養費追收贍養費

11. 我們注意到，第㆓份報告第 6.25 至 6.36 段對解決子女扶養局在評

估和追收子女贍養費方面所遇到的困難，提出多項建議。從第 6.29 至 6.32

段看來，㆒如香港的情況，自僱的贍養費支付㆟所造成的問題較大。海外

國家的檢討報告提出了兩項措施去解決追收子女贍養費的問題，包括把追

收欠款的工作外判給私營機構負責（第 6.33 至 6.36 段），以及鼓勵贍養費

支付㆟自願遵守付款規定（第 6.37 至 6.39 段）。

12. 值得注意的是，設有子女扶養局的㆕個國家當㆗，有㆔個（第㆓份

報告第 6.34 及 6.35 段提及的澳洲和新西蘭，以及第㆒份報告第 13.19 段提

及的美國）都考慮由私營機構追收贍養費欠款。在另㆒方面，我們同意鼓

勵贍養費支付㆟自願付款的意見，並且會在我們的檢討㆗，進㆒步考慮在

公眾教育方面可以做些甚麼。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3. 當局提供以㆖對第㆓份報告的回應，給議員參考。我們歡迎議員就

設立贍養費管理局這提議提供意見。我們在進行㆖文第 4段所述的檢討時，

將考慮這些意見。

民政事務局

㆒九九九年六月


